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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  
 

 

校机教〔2023〕1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公布 2023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

项课题评选结果和建设管理要求的通知 
 
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 

根据《关于公布 2023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

题评选结果的通知》（苏高教会﹝2023﹞38 号），我校共获批

立项重中之重课题 1 项、重点课题 7 项、一般课题 16 项。现

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 1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开展高等教育教改课题立项建设，是为了引导高校广大

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，结合我校教育改革发展实际，积极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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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教学改革面临的新课题、新情况、新要求，着力研究和解

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教学改革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重点

和难点问题，探索形成我校教育质量内涵建设的新亮点，培

育一批优秀教学成果，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，不断提升

我校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整体水平。 

（一）重中之重课题涉及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和教育

教学改革，具有全局性、综合性、实践性和指导性。要面对

教学改革面临的新挑战，着力研究教育创新的新举措，力争

取得教育发展的新成效，保证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意义与推

广应用价值，有效指导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。  

（二）重点课题要着力研究新时期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

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，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科学

性和前瞻性, 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推广应用价值，对高等教

育教学改革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 

（三）一般课题应充分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

理念，有改革创新意识和自身特色，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实践

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，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示范作用。 

二、立项课题建设管理 

（一）经费资助。本次课题经费按照苏高教会〔2023〕

23 号通知明确的管理办法进行资助。项目经费可用于图书资

料、复印、调研、多媒体课件、视频、网站制作以及实验等

费用开支。院（系）应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，专款专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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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效益；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研究进度合理制定经费的

使用计划，确保项目完成预期工作目标，按时保质结题。 

（二）立项建设。立项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 2 年，符合

课题鉴定结题条件的可在立项建设 1 年后申请鉴定结题。特

殊情况需要延期的，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由项目主持人提出

申请，学校审核通过后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审定，研究时

长不超过 4 年；一般课题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申请，学校进行

审定，研究时长不超过 3 年。不按规定及时鉴定结题的课题

一律予以撤项处理。 

（三）项目管理。2023 年立项的省教改课题将实行分类

管理，重中之重课题和重点课题由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管理，

一般课题由学校管理，具体要求参照《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课题实施方案（2023 年修订版）》（见附件 2）。教改

课题实行开题报告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，由学校组织实施，

原则上应在立项后半年内完成开题。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的

开题报告须报送学会备案（见附件 3）。 

三、鉴定结题 

（一）立项课题的研究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的贡

献应在结题成果中占有显著份额。课题主持人退休、调离或

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变更主持人，须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学校报

送至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审核备案。否则该课题不予结题。

主要参与人员调整或有其它变化，由学校审核确定。 



 

 —４— 
 

（二）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的鉴定工作由学校提出建议

专家名单，经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审定后组织鉴定；一般课

题鉴定由学校组织实施。鉴定验收工作主要采用专家会议评

审方式。鉴定专家组成员应具备高级职称，一般为 5 人。一

般课题鉴定校外专家至少 1 人，重点课题鉴定校外专家至少 3

人，重中之重课题鉴定均应为校外专家且至少 5 人，鉴定专

家组组长必须由校外专家担任。 

（三）结题材料提交要求：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鉴定须

填写《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成果鉴定书》（见附

件 4），一般课题鉴定须填写《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

课题结题报告书》（见附件 5），所有立项课题均需撰写《江苏

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成果精粹》（见附件 6） 和《江

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研究总结报告》（见附件 7）。

如有相关证明材料（如发表论文、政策报告、专著等）可另

附并与以上制式表格汇总后提交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朱雨桐 

电话：025-52090221/025-83790711 

地址：九龙湖校区教五 205 室/四牌楼校区老图 112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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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3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（东 

南大学部分） 

2 .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实施方案  

（2023 年修订版） 

3.开题报告书（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） 

4.成果鉴定书（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） 

5.结题报告书（一般课题） 

6.成果精粹（所有立项课题） 

7.研究总结报告（所有立项课题） 

 

 

东南大学教务处 

2023 年 12 月 27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


